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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J  

    (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)  
 
 

有 關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註 冊 續 期 及  
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事 宜  

 
註 冊 續 期  
 
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8 C ( 2 ) ( c )條 的 規 定 ， 註 冊 承 建

商 須 在 有 關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前 4 個 月 內 但 又 不 遲 於 該

日 期 前 2 8 天 ，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出 將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。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不 會 接 納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8 C ( 2 ) ( c )條 規 定 的 指

明 限 期 外 收 到 的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。 申 請 書 須 包 括 以 下 文 件 ：  
 

( a )  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指 明 表 格 ( B A 2 A 號 )；  
 
( b )   以 屋 宇 署 標 準 表 格 的 形 式 所 作 出 的 聲 明 ， 詳 盡

無 遺 地 列 明 申 請 人 、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、 技 術 董 事

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涉 及 附 錄 M 所 列 明 的 各 項 定 罪

／ 紀 律 處 分 ／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；  
 
( c )  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

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；  
 
( d )   詳 列 於 附 錄 M 有 關 商 業 登 記 的 文 件 ；   
 
( e )  有 關 修 畢 附 錄 N 所 指 明 提 升 表 現 課 程 的 出 席 證

明 書 (如 適 用 )； 及  
 
( f )   《 建 築 物（ 管 理 ）規 例 》第 4 2 條 所 訂 明 的 費 用 。 

 
2 .  除 下 述 的 情 況 外 ， 一 般 來 說 ，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毋 須 轉 交

予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進 行 面 試 及 評 審 ：  
 

( a )   承 建 商 在 過 去 的 註 冊 期 內 並 無 參 與 有 關 的 建 築

工 程 (即 未 有 就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

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工 作 證 明 )； 或  
 
( b )   因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出 現 ， 故 此 必 須 再 就 承 建

商 是 否 適 宜 註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。 這 些 新 近 出 現

的 事 件 或 產 生 的 情 況 包 括 ( 但 不 限 於 ) 承 建 商 涉

及 下 列 事 項 的 記 錄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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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觸 犯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而 被 定 罪 或 紀 律 處

分 ；  
 
 ( i i )   觸 犯 涉 及 嚴 重 勞 工 安 全 的 罪 行 (例 如 牽 涉

死 亡 或 四 肢 折 斷 的 事 件 )而 被 定 罪 ﹔  
 
 ( i i i )  在 一 段 連 續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觸 犯 七 項 或

以 上 涉 及 勞 工 安 全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﹔  
 
 ( i v )   在 建 築 工 程 或 與 建 築 有 關 的 活 動 中 因 不

良 行 為 或 失 當 行 為 而 被 定 罪 及 判 處 監

禁 ；  
 
 ( v )   在 一 段 連 續 三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在 同 一 地 盤

觸 犯 四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《 公 眾  生 及 市 政

條 例 》 第 2 7 ( 3 )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﹔  
 
 ( v i )   在 一 段 連 續 三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在 同 一 地 盤

觸 犯 四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

罪 ﹔  
 
 ( v i i ) 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《 廢 物 處 置 條

例 》 而 被 定 罪 ；   
 
 ( v i i i )  因 技 術 勝 任 程 度 及 管 理 能 力 未 符 標 準 有

關 的 因 素 ， 以 及 有 關 工 程 質 素 、 失 當 行

為 及 地 盤 安 全 的 因 素 ， 而 被 禁 止 競 投 發

展 局 、 房 屋 委 員 會 或 相 關 部 門 工 程 ； 及  
 
 ( i x ) 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須 接 受 面 試 ，

有 關 規 定 詳 載 於 附 錄 N。  
 
須 代 表 承 建 商 參 加 註 冊 續 期 面 試 的 人 士  
 
3 .  就 上 文 第 2 ( b ) ( i )至 ( v i i i ) 段 規 定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承 建 商

而 言 ， 所 有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準 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面 試 ：  
 

( a )   在 現 時 的 註 冊 期 內 加 入 承 建 商 工 作 的 獲 授 權 簽

署 人 如 果 有 以 下 情 況 ， 他 便 須 接 受 面 試 ：  
 

 ( i )   他 在 任 職 於 該 承 建 商 期 間 ， 他 或 其 監 督

的 工 程 計 劃 如 有 任 何 涉 及 觸 犯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 的 定 罪 或 紀 律 處 分 記 錄 、 禁 止 競

投 公 共 工 程 或 涉 及 嚴 重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

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、 有 5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勞

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、 有 4 次 或

以 上 因 涉 及 《 公 眾 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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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( 3 )條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、 有 4 次 或

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，

或 有 任 何 涉 及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非 法 擺

放 建 築 廢 物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； 或  
 
 ( i i ) 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加 入 承 建 商 工 作 時 沒 有

接 受 全 範 圍 面 試 但 獲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

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， 而 在 過 去 三

年 內 他 又 沒 有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

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。 
 

( b )   除 上 文 第 3 ( a )段 所 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，如 果 獲 授

權 簽 署 人 有 以 下 情 況 出 現 ， 他 便 須 接 受 面 試 ：  
 

 ( i )  假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或 其 監 督 的 工 程 計 劃

有 任 何 涉 及 觸 犯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定 罪

或 紀 律 處 分 記 錄 、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或

涉 及 嚴 重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

錄 、 有 5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

被 定 罪 的 記 錄、有 4 次 或 以 上 因 涉 及《 公

眾 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第 2 7 ( 3 )條 罪 行 而 被

定 罪 的 記 錄 、 有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

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，或 有 任 何 涉 及《 廢

物 處 置 條 例 》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的 罪 行

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； 或  
 
 ( i i )   假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過 去 的 註 冊 期 內 並

沒 有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

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。  
 

4 .   就 上 文 第 2 ( b ) ( i x )段 規 定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承 建 商 而 言 ，

一 名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準 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面 試 ：  
 

( a )   他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的 表 現 記 分 最 高

（ 不 論 已 獲 扣 減 的 記 分 ） ； 或  
 
( b )   他 的 表 現 記 分 第 二 高（ 不 論 已 獲 扣 減 的 記 分 ），

而 項 目 ( a )中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已 獲 發 修 畢 附 錄 N
所 指 明 的 提 升 表 現 課 程 的 出 席 證 明 書 。  

 
5 .  承 建 商 如 根 據 上 文 第 2 段 的 規 定 而 須 接 受 面 試 ， 但 其

所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並 不 符 合 上 文 第 3 及 4 段 所 述 的 準 則，有 關

承 建 商 將 須 提 名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

員 接 受 面 試。有 關 提 名 必 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／ 承 建 商 註 冊 事

務 委 員 會 同 意 及 在 有 需 要 時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／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

委 員 會 可 決 定 誰 人 代 表 承 建 商 接 受 面 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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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冊 續 期 的 面 試 範 圍  
 
6 .  由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進 行 的 面 試 將 主 要 集 中 以

下 幾 方 面 ：  
 

( a )   如 承 建 商 ／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過 往 的 註 冊 期 內 並

無 參 與 有 關 工 程 ，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

主 要 評 審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對 在 過 往 的 註 冊 期 內 建

築 業 的 新 發 展 及 新 頒 布 的 法 例 、 作 業 守 則 、 作

業 備 考 、 通 函 等 的 認 識 ；  
 
( b )   如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產 生 而 須 再 就 承 建 商 是 否

適 宜 註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， 則 面 試 範 圍 須 視 乎 這

類 事 件 及 情 況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程 度 而 定 ；  
 
( c )  如 承 建 商 ／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

級 人 員 有 不 當 行 為 、 紀 律 處 分 、 被 定 罪 或 禁 止

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，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

會 ／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視 乎 這 類 事 件 的 性 質 及 嚴

重 程 度 ， 可 能 將 委 員 會 ／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需

要 的 項 目 包 括 入 上 述 面 試 的 範 圍 內 ， 例 如 對 有

關 人 員 的 勝 任 程 度 和 能 力 、 安 全 管 理 及 地 盤 管

理 等 事 宜 的 評 審 ； 及  
 
( d )   如 承 建 商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須 接 受 面

試 ， 則 面 試 範 圍 將 涵 蓋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的 規

定 。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同 時 為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的

合 資 格 人 士 ， 則 面 試 的 範 圍 亦 涵 蓋 強 制 驗 窗 計

劃 的 規 定 。  
 

 
快 速 審 批 關 於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
 
7 .  快 速 審 批 關 於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， 旨 在 加 快 處 理 申 請 個

案 。 有 關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：  
 
( a )   能 夠 提 供 上 文 第 1 段 所 規 定 的 全 部 文 件 ， 以 及

所 需 的 各 項 資 料 ；  
 
( b )   根 據 附 錄 M 第 1 段 作 出 的 聲 明 ， 申 請 人 、 獲 授

權 簽 署 人 、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並 無 定 罪

／ 紀 律 處 分 ／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；  
 
( c )   根 據 附 錄 N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的 規 定 不 須 接

受 面 試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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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 申 請 須 輔 以 易 於 核 證 及 有 效 的 工 作 證 明 文 件 ，

例 如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法 定 證 明 書 副 本 ， 當 中 須 有

證 據 顯 示 文 件 已 送 交 有 關 當 局 ， 以 匯 報 申 請 人

已 進 行 相 關 的 工 程 。 這 類 文 件 包 括 ： 向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遞 交 的 表 格 B A 1 2、B A 1 3、B A 1 4、B A 1 4 A，
以 及 向 消 防 處 遞 交 的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年 檢 證 書

等 。  
 
8 .  在 收 到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申 請 後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便 會 循

快 速 審 批 程 序 處 理 ， 並 在 申 請 人 遞 交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的 2 8 天

內，發 出 結 果 通 知。不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申 請，則 會 按 正 常 程 序

處 理 。  
 
拒 絕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
 
9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8 C ( 5 )條 的 規 定 ， 如 有 以 下 情

況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拒 絕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：  
 

( a )   他 信 納 申 請 人 不 再 適 宜 ( 不 論 因 任 何 理 由 ) 在 有

關 名 冊 上 註 冊 ﹔ 或  
 
( b )   申 請 人 沒 有 提 供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所 需 的 有 關 資 料

及 文 件 證 明 ， 包 括 以 往 提 出 註 冊 或 註 冊 續 期 申

請 時 提 供 的 事 項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但 並 非 僅 限 於 該

等 資 料 。  
 
1 0 .  就 有 超 過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

員 的 承 建 商 而 言，假 如 支 持 續 期 申 請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、技 術 董

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根 據 上 文 第 3、 4 及 5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毋 須 接

受 面 試，由 該 等 人 士 支 持 的 續 期 申 請 亦 可 能 獲 接 納，即 使 該 等

人 士 並 無 接 受 面 試 。 但 是 ， 承 建 商 根 據 上 文 第 3、 4 或 5 段 所

述 情 況 而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其 他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

高 級 人 員，仍 須 面 試 合 格 才 能 繼 續 擔 任 該 承 建 商 的 獲 授 權 簽 署

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。  
 
1 1 .  面 試 失 敗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

不 可 代 有 關 承 建 商 行 事，以 及 如 該 承 建 商 因 此 而 沒 有 獲 授 權 簽

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就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的 規 定 代 其

行 事 ， 其 續 期 申 請 將 被 拒 絕 。  
 
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 
 
1 2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8 D ( 1 )條 的 規 定 ， 按 照 該 條 例

第 8 C ( 6 )條 的 規 定 被 除 名 的 承 建 商 可 於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的

2 年 內 ，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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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申 請 人 須 填 寫 指 明 表 格 ( B A  2 B 號 )，並 連 同 上 文 第 1 ( b )
至 ( f )段 所 訂 明 的 同 類 文 件 及 費 用 一 併 遞 交 。  
 
1 4 .  除 下 述 的 情 況 外 ， 一 般 來 說 ，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

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毋 須 轉 交 予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面 試 及 評

審 ：  
 

( a )   承 建 商 在 提 出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

請 日 期 前 3 年 內 並 無 參 與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(即 未

有 就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

關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工 作 證 明 )； 或  
 
( b )  自 上 次 註 冊 生 效 日 期 起 ， 因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

產 生 ， 故 此 必 須 就 是 否 適 宜 將 承 建 商 的 姓 名 或

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。 這 些 新 近 出

現 的 事 件 或 產 生 的 情 況 包 括 （ 但 不 限 於 ） 承 建

商 涉 及 上 文 第 2 ( b ) ( i )至 2 ( b ) ( i x )段 所 訂 事 項 。  
 
1 5 .  一 般 來 說 ，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的 面 試

範 圍 與 詳 載 於 上 文 第 6 段 的 範 圍 相 同。一 如 續 期 的 申 請，承 建

商 的 所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能 須 接

受 面 試 ， 而 上 文 第 3、 4 及 5 段 所 訂 的 甄 選 準 則 亦 同 樣 適 用 於

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。  
 
1 6 .  在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的 2 年 後 遞 交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

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會 視 作 新 申 請。在 這 些 情 況 下，附 錄 I 詳 載

有 關 新 申 請 的 註 冊 規 定 及 面 試 範 圍 將 適 用 於 這 些 申 請 。  
 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面 試 要 求 及 範 圍 行

使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 
 
1 7 .  有 關 上 文 第 2 至 8 段 、 第 1 4 及 1 5 段 ， 現 強 調 ， 某 一

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面

試，以 及 這 類 面 試 的 範 圍，均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不 同 情 況 而 定 ，

而 上 述 事 宜 完 全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酌

情 決 定，以 期 確 保 承 建 商 能 達 到 所 需 的 水 平。關 於 此 事，當 局

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在 面 試 時 的 表 現 及 過 往 的 工 作 記 錄 等 事 宜 。  
 
 
 
 
 
 
 
 
(修 訂 版 ： 2 0 1 9 年 1 1 月 )  




